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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决定
[bookmark: _Toc213853068][bookmark: _Toc221799036]		MC-6/11号决定：财务机制第三次审查
缔约方大会，
认识到可供财务机制第三次审查审议和利用的经验和信息的广度，
考虑到《关于汞的水俣公约》关于审查财务机制的第十三条第十一款，
1. 通过本决定附件所载的财务机制第三次审查的职权范围；
1. 邀请缔约方、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利益攸关方尽快且不迟于2026年4月30日提交符合审查职权范围并按所列业绩标准编排的信息，介绍其通过与财务机制互动获得的经验；
1. 请秘书处汇编与财务机制第三次审查相关的信息，并提交缔约方大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bookmark: _Toc221799037]		MC-6/11号决定附件
[bookmark: _Toc221799038][bookmark: _Toc216165206][bookmark: _Toc219712809]		财务机制第三次审查的职权范围
A. [bookmark: _Toc221799039]目标
1. 根据《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第十三条第十一款，缔约方大会将审查根据第十三条设立的支持缔约方执行《公约》的财务机制，以期在必要时采取适当行动，提高财务机制的成效。根据第十三条第十一款，审查应包括对以下方面的分析：
(a) 供资水平；
(b) 财务机制从所有来源调集资源的能力、供资水平和类型，包括对专用和非专用自愿捐款的区分；
(c) 缔约方大会向作为受托运行财务机制的实体的全球环境基金以及支持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的专门国际方案提供的指导意见；
(d) 全球环境基金和专门国际方案作为受托运行财务机制的实体的效率和成效；
(e) 财务机制的这两个实体满足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和经济转型缔约方不断变化的需求的能力。
B. [bookmark: _Toc221799040]方法
2. 第三次审查将涵盖财务机制在2022年8月（紧接第二次审查所涉期间之后）至2026年6月（届时全球环境基金信托基金第八次充资将会结束）期间的活动，包括对专门国际方案的第三和第四轮申请，重点是在此期间完成的活动。
3. 审查将利用以下等信息来源：
(a) 缔约方提交的关于其通过与财务机制互动而获得的经验的信息，这些信息按照本职权范围D节规定的业绩标准编排；
(b) 受托运行财务机制的实体向缔约方大会提交的报告；
(c) 受托运行财务机制的实体提供的其他报告，包括全球环境基金独立评估办公室的报告、专门国际方案下已完成项目的最终审查和评价报告以及关于专门国际方案下正在进行和已完成项目的报告等；
(d) 以下各方提交的相关报告和信息：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利益攸关方；按照第十三条第一和第三款提供多边、区域和双边资金和技术援助的其他实体；支持在国家一级加强体制以执行《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关于汞的水俣公约》、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以及全球化学品框架——使地球免受化学品和废物危害的特别方案（关于加强互补性和避免重复）；全球化学品框架基金；全球汞伙伴关系（关于其在推动执行《关于汞的水俣公约》方面与财务机制的互动）；
(e) 专门国际方案的中期评价报告；
(f) 缔约方按照第二十一条提交的报告。
4. 根据职权范围，秘书处将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
(a) 作出适当安排，确保财务机制第三次审查以独立、透明、高效和有效的方式进行；
(b) 聘用一名咨询人，负责就提供的信息编写一份报告草案；
(c) 将审查报告提交缔约方大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5. 请受托运行财务机制的实体及时提供与审查相关的信息。
6. 请缔约方尽快且不迟于2026年4月30日按照上文第3 (a)段提供信息。
7. 请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利益攸关方、特别方案、全球化学品框架基金、全球汞伙伴关系以及提供多边、区域和双边资金和技术援助的相关实体根据本次审查的目标尽快且不迟于2026年4月30日提供相关信息。
C. [bookmark: _Toc221799041]报告
8. 第三次审查的报告将包含以下内容：
(a) 概述上文第1段所列要素(a)至(e)；
(b) 分析本次审查所涉期间由财务机制供资的活动得出的经验教训；
(c) 评估全球环境基金与履行《公约》义务的活动有关的增量成本和全球环境效益原则，以及从关于全球环境基金活动的评价报告、专门国际方案下已完成项目的最后报告及最终审查和评价报告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d) 评估财务机制为实现《公约》目标提供的资金的可持续性、透明度和可获得性；
(e) 确定由财务机制直接调集的资源，包括实物捐助和共同筹资，并尽可能对由私营部门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行动间接调集的资源进行定量和（或）定性评估；
(f) 关于在财务机制第二次审查中确定的关于提高财务机制成效的建议已在多大程度上得到采纳的信息；
(g) 提高财务机制在实现《公约》目标方面的成效和效率的建议；
(h) 对照下文第9段规定的业绩标准进行评估。
D. [bookmark: _Toc221799042]业绩标准
9. 将参照以下等方面来评估财务机制的成效和效率：
(a) 全球环境基金和专门国际方案对缔约方大会通过或提供的指导意见的响应程度；
(b) 财务机制资助的项目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减少或预期减少汞的供应、使用、排放和释放，并在执行《公约》方面带来其他惠益；
(c) 项目核准程序的透明度和及时性；
(d) 获得资金以及执行项目和报告项目情况的程序的简便性、灵活性和快捷性；
(e) 资源的充足性；
(f) 由财务机制供资的活动的国家自主权和可持续性；
(g) 利益攸关方的参与程度；
(h) 财务机制供资的项目在多大程度上惠及弱势群体；
(i) 缔约方提出的其他任何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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